附件三：玉溪市税收征管保障合作协议

玉溪市税收征管保障合作协议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税收征管保障办法》，确保《玉溪市税收征管保障实施方案》顺利实施，共同营造公开、透明、公平、法制、和谐、有序的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环境，经研究决定，现就有关事项签订如下协议：

一、玉溪市税收征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按照规定职责和权限，加强对玉溪市行政区域内税收征管保障工作的领导，建立“政府主导、财税共管、部门配合、社会参与、法制保障、信息支撑”的税收征管保障工作机制，并负责监督各协议单位落实相关工作职责。

二、各协议单位按照《云南省税收征管保障办法》、《玉溪市税收征管保障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做好玉溪市行政区域内的税收协助、信息交换、税收服务、税收监督工作。

三、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税务局、玉溪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照职责和范围，主动加强与其他协议单位的沟通协调，全力做好我市税收征管保障工作。

四、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各协议单位应按照《税收征管保障合作事项一览表》所列举之职责，全力做好与税务部门的信息交换工作，共同维护和营造全市“创先争优跨越发展”的良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签署单位

甲方：

市财政局                  市税务局

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乙方：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教育体育局

市科学技术局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司法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水利局                    市商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审计局                    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广播电视局                 市林业和草原局 

市统计局                     市乡村振兴局

市医疗保障局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市总工会                      市残疾人联合会
人民银行玉溪市中心支行         玉溪银保监分局         

玉溪海关                       市烟草专卖局

市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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